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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关于扩大和深化经济贸易合作的协定（马来西亚2011.04.2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以下单独提及时称“一方”，共同提及时称“双方”），

 

考虑到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并忆及双方于1988年4月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

贸易协定》，1988年11月21日在吉隆坡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

定》，1988年11月22日在吉隆坡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关于成立经济贸易联合委员会的协

定》，1999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关于未来双边合作框架的联合声明》

和2009年6月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关于中马战略性合作共同行动计划》；

 

意识到现有的双边经济协定和文件在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多个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和贡献；

 

认为有必要开展符合两国利益的长期、有效合作，相信这种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有助于促进双边贸易和

投资合作发展；

 

进一步承认双方将把本协定作为继续加强中马关系、开展互利合作的基础；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目标

 

双方根据本协定以及双方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同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促进和发展双方的

全面经贸合作。

 

第二条 贸易投资促进

 

为充分发挥对方国家市场潜力和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双方鼓励两国工商界在对方国家举办或参加在对方国

家举办的展览会、交易会和研讨会，并努力为此提供各种便利。双方应积极考虑与贸易、投资及经济合作有关的

促进活动。

 

第三条 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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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积极鼓励两国企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双边贸易规模。

 

第四条 合作领域

 

双方应遵守各自国内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努力采取必要举措，鼓励和推动在以下领域的经济合作：

 

一、农业；

 

二、基础设施；

 

三、制造业；

 

四、批发和零售；

 

五、投资；

 

六、服务；

 

七、矿产资源；

 

八、工业园和出口加工区；

 

九、物流；

 

十、技术性贸易措施；

 

十一、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十二、旅游；

 

十三、信息通信技术；

 

十四、中小企业；

 

十五、联合在第三国开展的经贸合作；

 

十六、清真产业；

 

十七、经双方一致同意的与本协定第一条所列目标相符合的其他经济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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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工作机制

 

一、双方同意在中马经贸联合委员会框架下成立经济合作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中方牵头部门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马方牵头部门为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

 

二、工作组负责研究本协定第四条所规定领域的合作方式，促进两国企业按市场规则以及两国现行法律法规

确定并实施优先合作项目，研定具体合作模式，包括融资和技术安排。具体合作项目由企业按市场规则以及各自

现行法律法规负责实施。工作组将由双方官员组成。

 

三、工作组应尊重双方之间现有的磋商机制，可酌情与上述磋商机制信息共享、相互协调，确保合作活动和

项目实施的效果。

 

四、工作组应定期会晤。第一次会议将在本协定生效后尽快举行，就本协定项下双方协商一致的领域起草中

马经贸合作五年规划。工作组会议举行的时间和地点由双方另行商定。

 

五、工作组可建立相关合作领域委员会。上述委员会应向工作组进行汇报。

 

第六条 融资安排

 

一、本协定下合作活动所需费用的融资安排，应根据资金能力，由双方协商逐项达成一致。

 

二、双方积极鼓励各自金融和保险机构对本协定第四条所提及领域的合作项目提供支持。

 

第七条 知识产权保护

 

一、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双方应当遵守各自国内法律、法规以及双方均是成员的国际条约。

 

二、未经任何一方事先书面同意，其国名、国旗、国徽和（或）官方徽章不得在任何出版物、文件和（或）

资料中作为商标使用，也不得被注册为商标。

 

三、尽管有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在技术开发、产品及服务开发中取得的知识产权：

 

（一）如果上述活动由双方共同进行，或是通过双方共同开展的活动努力达成的研究成果，应当根据双方协

商一致的条件由双方共享；

 

（二）如果上述活动由一方单独进行，或者是通过其单独开展的活动努力达成的研究成果，应当由该方单独

享有。

 

第八条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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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实施本协定或根据本协定制订的补充协定的过程中，各方应对从另一方收到或向另一方提供的文件、

信息以及其他资料保密。

 

二、双方同意，即使本协定终止，本条款对双方仍具有约束力。

 

第九条 中止

 

任何一方有权因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公共秩序或公众健康等原因暂时全部或部分中止实施本协定。一俟该

方通过外交渠道书面通知另一方，本协定即刻中止。中止本协定的原因消除后，一方应立即通知另一方恢复执行

本协定。

 

第十条 修订、修改

 

双方可对本协定部分或全部内容以书面形式提出修订和修改要求。经双方同意的修订和修改应为书面形式，

并构成本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上述修订和补充应自双方商定的日期起生效。

 

第十一条 争端解决

 

因本协定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所产生的分歧或争议，应由双方通过协商或谈判友好解决，不应诉诸任何第三方

或国际法庭。

 

第十二条 回顾

 

除非双方另行商定，自协定生效起，双方应每两年对协定执行情况进行总体回顾。

 

第十三条 与其他协定的关系

 

本协定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不应影响双方现有协定或双方均为其成员的国际条约中的权利和义务。如本协定

与其他任何双方均是成员的协定之间出现不一致，应通过双方协商友好解决。

 

第十四条 生效、期限和终止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5年，如在本协定期满前6个月，任何一方未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终止本

协定，则本协定自动延长5年，并依此法顺延。

 

任何一方可以书面形式向另一方提出终止本协定。本协定自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60天后终止。

 

本协定的终止不影响第七条和第八条的效力，也不影响本协定项下正在实施的项目和计划的效力及期限，所

有这些项目和计划应继续实施直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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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适用

 

双方全权负责本协定所有条款的执行。为履行义务，双方可采取可行的各项合理措施以确保地方政府及部门

遵守本协定。

 

下列签字人，经各自政府授权，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吉隆坡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马来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

同等作准。如文本解释出现分歧，以英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马来西亚政府
 

　　代表 代表
 

　　陈德铭 穆斯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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